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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大專校院員額請增及管控原則 
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八日台人（一）字第０九三００二二一二二號函公布 

一、因增設系所班組請增員額之條件： 

（一）基本要件： 

１、對於系所停招或調整、招生不足或不符社會需求之系所整併或教師退休等所遺教師員額，

已訂定校內統籌分配及彈性運用原則，並設計員額管控機制。 

２、學校職員數佔教職員員額總數之配置比例在百分之三十五以下。 

３、學校教師員額控留比例（即教師缺員數佔教師（不含助教）預算員額數之比率）在百分

之二十以下。 

（二）符合基本要件者，依下列優先順序核給員額： 

１、「配合國家重大政策」（指配合行政院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或經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或跨部

會審查通過，屬國家發展或政策所需之重點領域）增設之系所班組。 

２、新設或改制（改名）未滿五年之學校。 

３、經審查納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之學校。 

４、學生規模未滿五千人之學校。 

５、「日間部生師比」逾二十五之學校。（生師比以「大學增設、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

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」之規定核算） 

二、審查方式：增設系所班組請增員額之審查重點包括系所班組與學校發展之關係，是否符合國家社會

人才需要，學術潮流及趨勢，政府資源狀況，師資來源、課程、設備、空間規劃等項目，

每案至少由三位委員評審，達推薦等級以上及符合總量發展規定要件者，始得通過設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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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核給原則： 

（一）學系分四年每年核給三名合計十二名，碩士班一次核給三名，博士班不另核給員額為原則，

但上列原則得視總員額成長情形、學校現有師資狀況以及系所特性，保留調整空間。經考核

停招之系所得扣減已核撥之員額。 

（二）國立大學校院預算員額數，由本部在行政院核給之總量範圍內，審核學校所提用人需求核給，

並預控部分員額（約３％至５％）作為大專院校年度專案需求時，調配運用之人力。 

四、經費編列：學校據本部分配結果循預算程序編列年度預算。 

五、績效評核：本部對員額核給後各校之執行情形及管控機制定期進行評鑑，該評鑑結果將作為往後年

度增減員額之重要參據。 


